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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第十四屆第 1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正 

二、地點： 屏東縣政府南棟 305會議室 

三、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佈開會： 

四、應出席理事：35人，實際出席理事：21人，請假理事：14人 

鄭宜平  劉國隆  麥仁華  林志崧  許中光  張仁郎  陳人忠 

羅武銘  劉明滄  王武烈  楊天柱  吳政吉  莊和明  曹書生 

傅鎮貴  洪裕強  洪能文  郭榮鍊  曾瑞宏  蔡錫謙  黃沛永 

請 假： 

蔡仁捷  吳伸郎  于淑婷  鄭凱文  劉世偉  黃建興  楊長榮 

杜瑞良  周勝傑  江星仁  林淦淵  方怡仁  王森主  黃銘斌 

五、列席人員： 

本會  蕭常務監事長城 

許顧問俊美 

學術委員會  楊主任委員松裕 

研究發展委員會  趙主任委員明賢 

建材暨技術研究委員會  曹主任委員書生 

法益委員會      吳主任委員宗政 

公共關係委員會  呂主任委員建利 

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  鄭主任委員宜平 

資訊委員會      許主任委員坤榮 

嘉義市建築師公會  林理事明仕 

六、主席：鄭理事長宜平                  記錄：陳雅雯 

七、主席宣佈開會： 

八、主席報告議程：通過。 

九、報告事項： 

蕭常務監事、陳顧問、許顧問、各位常務理事、理事以及主任委員，大家

午安，大家好。謹就上次理事會(108年 2月 19日)以後至目前各項重要會務以

及法案維護工作，做以下簡略報告： 

壹、 法案維護部分： 

一、 消防法第 7條修正案及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1)108 年 4 月 2 日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及「消防法第 7 條

修正案」拜會林為洲立法委員。 

(2)108年 4月 15日拜會行政院吳務委員澤成，決議將「消防設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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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法(草案)第 43 條涉非消防設備人員對象，採正面列舉方式以

臻明確；主席並責成內政部再與公會溝通，內政部爰於 108 年 5

月 2日召開邀請相關公會。 

(3)108 年 5 月 2 日內政部召開之會議上，消防署另提出第 43 條(方

案 2)，將「非本法之消防設備人員，依消防法第七條規定從事消

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修者」修正為「依消防法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消防安全設備裝

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檢

修者」，本會認為修正內容迴避「涉非消防設備人員對象採正面

列舉方式」，除於會議上提出外，並於會後(5 月 8 日)正式表達

本會立場，另有關「消防法第 7條」修正案遭行政院退回的部分，

並提出建議內政部消防署應依 106年 3月 17日會議決議，將「消

防法第 7條」修正案應與「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併案審議。 

二、 108年 3月 28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80805110號函修正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部分疑義釋疑 

為協助各公會依新修訂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

可要點」，申請為評估檢查專業機構，本會日前已將各公會在申請

過程中所遭遇之相關問題及要點中未敘明之疑慮，與營建署溝通後

將相關答復內容整理並供會員公會參考。包括要點中所指評估檢查

員應取得本部營建署同意相關機關、團體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及補強相關教育訓練之證明文件。其證明文件所指為何?及第 12 點

之(二)規定：評估檢查員，可否同時擔任第 12條之(三)耐震能力評

估審查小組成員?......等疑慮。 

三、 108年 2月 11日拜會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108 年 2 月 11 日由鄭理事長、陳銀河顧問、許中光常務理事長

以及法規研究委員會劉明滄主委，前往內政部為有關「水利法新增

第 83 條之 1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第 20 條，後續有

關平等互惠減免應試科目與考試階段之認可準則」及「APEC 建築師

計畫-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 108年度工作推動」等議題拜會內政部徐

部長國勇。 

貳、 會務工作部分： 

一、3 月 5 日工研院為推動建築節能、創能、儲能等，擬籌辦獎項議題前

來拜會本會。 

二、3月 9日下午及 10日本會辦理「全國公會暨各會員公會會務人員聯誼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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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4 日內政部召開「建築資訊建模(BIM)推動小組」籌備會議，本

會並於 3月 19日發函各會員公會，函請提供近五年請領建造執照之建

築師名單，以供後續研定相關整合推動平台政策。 

四、3月 20日召開本會第 14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 

五、4月 1日請許會務參加「第 16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評選工作及行

銷推廣活動專業服務案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 

六、為籌辦「921 地震二十周年」相關活動事宜，本會鄭理事長偕同各主

任委員及許會務常務理事，於 4月 23日前往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拜

會吳主任武泰洽談未來雙方共同辦理之原則及方向。並於 5月 22日出

席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召開之「921 地震二十周年回顧與省思研討會」

籌備會。 

七、5月 5日辦理「108年建築師節單車聯誼活動」路線履勘。 

八、5月 14日由本會鄭理事長和法益委員會張委員志成出席吳立法委員思

瑤為推動公共工程「採購評選制度」革新精進，精進公共工程採購評

選制度」座談會。 

九、5 月 15 日由本會鄭理事長主持之「第 16 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評

選」舉薦會議，邀請產官學各界代表共同研商，推薦多位優秀建築師

參選。 

 

叁、主要對外參與相關活動 

一、2月 22日參加臺灣建築學會召開考選部高考考試資格會議及國家都更

中心吳署長與臺北市立大學邱院長簽屬合作備忘錄觀禮。 

二、3月 25日參加「賑災基金會第九屆第三次董事監察人會議」。 

三、3月 26日參加衛福部 108年度「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

補助計畫」之交流座談會議。 

四、3月 29日參加「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典禮

暨階段成果展 

五、4月 11日參加大同鋁業「大同．50讓家更好慶祝暨交流茶會」。 

六、4 月 12 日參加「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台波交流午宴」、晚上、

參加「福建金門媽祖地區建築師公會第八屆、第九屆交接典禮」。 

七、4月 18日參加「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 

八、4月 25日參加「台灣建築中心 20周年慶成果發表會暨慶祝晚會。 

九、4月 20日參加「臺灣建築學會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60週年

慶會士講座」。 



4 

 

十、4月 24日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來訪本會。 

十一、4月 27日參加「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十二、4月 29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拜訪本會。 

十三、5 月 1 日由本會鄭理事長參加監察院為「調查我國綠建築與智慧建

築現況發展與窒礙」諮詢會議。 

十四、5月 12日本會鄭理事長出席陳邁建築師追思告別式。 

十五、5月 17日參加由律師公會主辦之「六師聯誼會」。 

十六、5月 21日本會鄭理事長宜平、蕭常務監事長城、法規研究委員會劉

主任委員明滄及黃委員芳利、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黃理事長秀莊、劉同

誠建築師、黃契介建築師會等 7人，前往臺灣金融聯合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拜訪，雙方對於未來相關業務合作方式與意見交流。 

叁、本會舉辦講習宣導活動 

一、3月 12日舉辦「深開挖基礎工法及技術專題研討會」。 

二、3月 13日舉辦「突破與創新-建築生產履歷」專題演講。 

三、3 月及 5 月間假北、南、中、東四區共同舉辦「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

路-文化資產學院第四期人才培育計畫」（推廣群組）-108年「古蹟修

復規劃與設計再利用講堂-修復進階班(B)」。 

四、5月 23日本會與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共同舉辦【建築師 BIM手冊與業務

實用】系列演講。 

五、內政部營建署委由本會協助辦理之建築物無障礙相關法規說明會目前

已開放報名。各講習場次報名資訊如下： 

1.【北區】：332名 

時間：108年 6月 13日（星期四） 

地點：新北市政府─507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中區】：428名 

時間：108年 6月 20日（星期四） 

地點：臺中市政府─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號） 

3.【南區】：340名 

時間：108年 6月 27日（星期四）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演講廳 S11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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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討論提案： 

第 1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本會(含雜誌社、出版社)108年度 1月至 4月份收支對照表，

提請審議案。 

說  明：檢附本會(含雜誌社、出版社)108 年度 1 月至 4 月份收支對

照表。（如議程附件四，略） 

辦  法：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第 2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有關本會第 14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之後續執行，提

請討論。 

說  明：前揭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涉及應續辦之提案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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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1、有關大會第 6 案：目前理事會已積極籌辦，預定於 9 月辦

理相關研討會。 

2、有關大會臨時動議案：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已討論

並決議先就會員代表基數從「2人調整為 3人」及「2人調

整為 4 人」此 2 樣態先研究，其結果及影響後再提聯繫協

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議討論。 

 

 

第 3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本會「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委員」及「雜誌社社務委員」

改聘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本會雜誌社設置簡則第 4條第三項「…社務委員由…，

會員公會理事長、…為當然委員，任期與理事會同」，聯
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六條「…委員由各會
員公會理事長代表之…」之規定辦理。 

二、桃園市、福建金門馬祖地區、臺東縣、南投縣、苗栗縣、
彰化縣、花蓮縣建築師公會業已改組完成。 

三、本會「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委員」及「雜誌社社
務委員」名單調整如下表： 

 

 

 

 

 

 

 

 

 

 

 

 

 

公會 

聯繫協調及 

爭議調處委員 

雜誌社 

社務委員 

新任 原任 新任 原任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韋多芳 姜義龍 韋多芳 姜義龍 

福建金門馬祖地區 
建築師公會 王瑞民 莊和明 王瑞民 莊和明 

臺東縣建築師公會 雷昭子 涂明祥 雷昭子 涂明祥 

南投縣建築師公會 江華真 劉信昇 江華真 劉信昇 

苗栗縣建築師公會 葉啟明 陳賢秋 葉啟明 陳賢秋 

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呂麗純 黃國豐 呂麗純 黃國豐 

花蓮縣建築師公會 章正琛 劉燕湖 章正琛 劉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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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擬依本會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及雜誌社設置簡則之規定
辦理，通過上列名單。 

決  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本會顧問改聘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會多年來與律師、會計師、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公會

定期集會交流並聯合舉辦藝術、音樂、體育各種聯誼活
動，透過六師間彼此互相合作，常發揮關鍵性的力量。 

二、自本會第 12屆起，聘請律師、會計師、醫師、牙醫師及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之現任理事長擔任本會顧問。 

三、日前，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改選，由李慶松律
師當選為理事長，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改選，
由王棟源牙醫師當選為理事長，擬援例聘任李慶松及王棟
源為本會顧問。 

辦  法：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第 5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有關本會第 16 屆建築論壇主題擬訂為「台灣建築論壇—建築

Plus 」，提請討論。 

說  明：依學術委員會 108年 5月 6日召開專案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通過。 

 

 

 

第 6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有關本會雜誌社「臺灣建築獎評審作業要點(草案)」及「臺灣

建築獎評審委員會委員遴聘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旨揭草案業經 108年 4月 30日雜誌社社務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為使參選人更了解本會雜誌社辦理之台灣建築獎評審作業及

參選方式，本會特制定旨揭評審作業要點(草案)、須知(草

案)及委員會委員遴聘辦法(草案) ，以作為提供申請人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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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承辦評審依據。 

三、檢附臺灣建築獎評審作業要點（草案）(如議程附件五，略)、

臺灣建築獎評審委員會委員遴聘辦法（草案）(如議程附件

六，略)。 

決  議：通過。 

 

 

第 7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有關本會雜誌社「廣告業務獎金設置及分配要點修正案」，提

請討論。 

說  明：旨揭草案業經 108年 4月 23日理事會財務小組專案會議及 108

年 4月 30日雜誌社社務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第 8案：                        提案人：鄭理事長宜平 

案  由：本會會計制度及作業細則第十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案經 108年 3月 14日理事會財務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因應物價膨脹成本提高及簡化採購作業流程，擬修正原

採購金額新台幣 8萬元以上者會同監事會辦理調整至新台

幣 10萬元。 

三、 擬具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七，略)。 

決  議：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下午 4時正。 

 

 

 


